
 

关于对超期服役机组的通告 

 

按照国家能源局《关于加强发电企业许可监督管理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（国能资质〔2016〕351 号）规定，我局持续对辖区内

超期服役机组进行专项治理，要求相关企业办理机组退役或延续

运行手续。截至 2023 年 11 月 1 日，部分企业所属机组已出现超

期服役情况，但未按要求办理手续。为严格电力业务许可制度，

充分发挥许可证在规范电力企业运营行为等方面作用，我局现对

超期服役发电机组进行公示，公示期 3 个月（2023 年 12 月 1 日

—2024 年 2 月 29 日），公示期满仍未完成整改的，我局将通报

地方能源主管部门以及有关电网企业，超期服役机组不得发电上

网。 

 

附件：超期服役机组名单 

 

 

 

 

南方能源监管局 

2023 年 11 月 28 日 

国 家 能 源 局 南 方 监 管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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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超期服役机组名单 

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机组编号 容量（MW） 机组到期时间 

1 广州珠江电力有限公司 珠江电厂一期 #2 320 2023 年 11 月 

 


